公安机关作出溺水人不能生还的证明行为

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张学荣
案情：
2010年5月1日上午，冉某某与本组的谭某、余某等人在丰都县长江大桥北桥头下长江边玩耍时，不慎掉入长江，经冉某某之父组织人员打捞未发现冉某某的尸体。丰都县公安局名山派出所接到报案经调查后，也未发现冉某某的尸体。该所于2010年6月25日出具了两份内容不同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是“冉某某不能生还”，另一份证明内容是“冉某某生还的可能性很小”。被告丰都县公安局于2011年1月16日作出撤销“冉崇林生还的可能性很小”的证明。原告以丰都县公安局名山派出所作出的“冉某某不能生还”的证明对原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分歧：

对原告谭某、余某等人不服被告丰都县公安局作出的证明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被告丰都县公安局的法定职责。丰都县公安局名山派出所是被告的派出机构，针对本案争执名山派出所作出证明的行为，应视为被告的行为。名山派出所根据冉某某之父的报案后，为了查明冉某某的死因，经调查后所作出的证明，是其职责范围内的行为，作出该证明的主体适格。被告作出“冉某某不能生还”的证明即使与原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根据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证明，冉某某不慎溺水后，经打捞未打捞到其尸体，被告在作出其证明时也未发现冉某某的尸体或冉某某已经生还；原告证明冉某某已溺水的事实，未提供冉某某溺水后已经生还的证据。故被告作出该证明的行为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其证明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无超越职权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谭某、余某等人要求确认被告于2010年6月25日出具“冉某某不能生还”的证明违法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丰都县公安局作出的“冉某某不能生还”的证明，是因冉某某之父的报案要求，且是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作出的；所作出的该“证明”是对冉某某溺水后是否生还的调查结果，不是对冉某某如何掉入长江事实的认定。故被告所作出的“冉某某不能生还”的证明，不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谭某、余某等人的起诉。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丰都县公安局作出的“冉某某不能生还”的证明，是因冉某某之父的报案要求，且是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作出的；所作出的该“证明”是对冉某某溺水后是否生还的调查结果，不是对冉某某如何掉入长江事实的认定。故被告所作出的“冉某某不能生还”的证明，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谭某、余某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谭某、余某等人的起诉。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公民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只要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的，不受其时间期限的限制。经有关机关证明的情形，要根据公民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情况而定，其作出公民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不可能生存的主体不特定。就本案而言，被告丰都县公安局对冉某某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作出“冉某某不能生还”的证明，是被告接到冉某某之父的报案要求，且是在被告调查之后作出的。实际上该证明是对冉某某溺水后有无生还的可能性作出的一种判断，不是对冉某某如何溺水事实的认定。该证明行为并未直接处分相对人的权利，只对相对人产生间接的影响，对相对人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只有在涉及到具体相关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才对证明内容进行审查。当该证明内容对某一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影响时，且利害关系当事人对此有异议的，可以在具体相关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提出，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当其作为相关案件中的一种证据时，仍应符合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与真实性特征，再确定该证明是否被采信。因此，被告作出的“冉某某不能生还”的证明，不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